
附件

福州市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明确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置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职责和工作程序，及时、有效处置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维护渔区社会和谐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福建省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福建省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福州市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所称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是指：渔业船舶水上安全、渔事纠纷等突发事件。本预案适用于本市渔业船舶及管辖水域发生的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1.4  工作原则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与其他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依法规范、科学决策、积极参与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1.4.1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切实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渔民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控结合，最大限度地减少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4.2  政府领导，统一指挥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预案规定，及时有效做好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1.4.3  属地为主，分级负责
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以属地为主，无论事发渔业船舶发生地远近，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并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组织救助力量开展应急救助工作。同时，根据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区域、性质、危害以及影响程度，实行分级负责、分级处置、分级响应。

1.4.4  快速反应，协同应对
建立以专业救援力量为主、以渔业救援力量和其他社会救援力量为辅的应急处置队伍，充分动员和发挥渔业乡镇、村社、企事业单位和渔业组织的作用，形成统一指挥、有序协调、快速反应、高效运转的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距事发水域最近的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出响应，积极配合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救助。同时，事发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善后工作。
2．  组织指挥体系及相关机构职责
2.1  组织指挥体系
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由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应急指挥机构和应急处置力量组成。

2.1.1  市海洋与渔业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业务工作的局领导和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支队长兼任副组长。市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渔船渔港与防灾减灾处、水产与质量监督处、远洋与科技外经处、应急保障中心和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相关科室、市海洋预报台、省渔业互保协会福州市办事处的负责人为成员。

2.1.2  市海洋与渔业局应急指挥机构设在局渔船渔港与防灾减灾处，由局渔船渔港与防灾减灾处处长（局安办主任）兼任指挥，应急保障中心主任、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渔政渔港监督科科长兼任副指挥，局安办、应急保障中心、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渔政渔港监督科工作人员为成员。

2.1.3  应急处置力量主要由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渔业应急救援力量和其他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组成。
2.1.4  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和本预案规定，在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地方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和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地区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2  工作职责

2.2.1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1)及时向市委、市政府、省海洋与渔业局和市政府安办报告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有关信息;

(2)指导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救助力量开展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救助工作;

(3)协调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4)按照市委、市政府及省海洋与渔业局的部署要求组织做好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5)决定表彰和奖励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等事宜。

2.2.2 应急指挥机构

(1)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在接获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险情报告并经核实后，应将事件情况逐级上报至省海洋与渔业局，同时报告当地政府及其应急管理部门、海上搜救机构。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至省海洋与渔业局;

(2)负责具体落实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决策和部署，协调、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3)协调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指挥渔业应急救援力量和其他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处置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

(4)保障应急指挥通信网络的畅通，整合应急资源，适时调整处置方案，指导落实处置措施，力求最佳处置效果;

⑸协助、配合渔业船舶事故调查机关做好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相关调查工作，并提供行业技术支持；
⑹在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决定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发布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和应急处置情况。

2.2.3 应急处置力量

服从调度和指挥，积极参与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3．  预防及预警
3.1  预防
⑴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渔业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引导和教育渔民遵纪守法、依法生产；
⑵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渔业船舶船员安全操作技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纠纷处理等方面的培训，加强渔业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⑶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渔业安全通信网络，引导渔业船舶编组联队作业，提高渔民自救互救能力；
⑷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密切关注气象海况、周边形势、渔场作业秩序等相关信息与动态，建立事故风险评估体系和制度，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定期进行综合评估和预防分析，并及时提出对策和建议。
⑸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机构应为本单位承担应急救助工作的有关人员、渔业行政执法船舶及其船员购买必要险种的互助保险。

3.2  预警

⑴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注意掌握并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气象海况、社情舆情、周边动态等预警信息，及时上报各级政府；并根据《福州市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有关预警分级，作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⑵收到预警信息后，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有关渔业船舶的跟踪管控，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必要时通知渔业船舶驶离或制止渔业船舶前往相关水域。

⑶预警解除后，应及时通知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解除预警，恢复渔业船舶正常作业状态。

4.   应急处置

4.1  事件分级
根据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政治和社会影响程度，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较大事件（Ⅲ级）、一般事件四级（Ⅳ级）。

4.1.1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
造成30人以上死亡(失踪)，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人民币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
4.1.2  重大事件（Ⅱ级）

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失踪)，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人民币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
4.1.3  较大事件（Ⅲ级）
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失踪)，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
4.1.4  一般事件（Ⅳ级）

造成3人以下死亡(失踪)，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

4.2  信息处理
4.2.1  信息收集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渔业应急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通信网络畅通，及时接收、核实并传递不同来源的各类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信息。
⑴来源于海上搜救机构的信息；
⑵来源于本系统内上传下达的信息；
⑶事件渔业船舶的求救信息；
⑷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
4.2.2  信息报告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报告后，应立即核实相关情况，第一时间在全国渔业安全事故直报系统上录入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经纬度）、经过、伤亡情况及采取的措施等信息，形成值守工作工单，并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同时，按下列规定及时报告事件情况：
⑴特别重大事件、重大事件和较大事件按照规定逐级上报；

较大及以上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船有关人员应立即进行先期处置，并立即报告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启动本单位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并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应急管理、海上搜救机构以及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等有关部门。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突发事件信息速报机制的通知》要求，在15分钟内向当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越级上报省海洋与渔业局。

⑵一般事件上报至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抄报省海洋与渔业局。
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逐级上报时，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同时应当报告当地政府并通报应急管理部门、海上搜救机构。

涉及港、澳、台或外籍人员的突发事件，要及时向有关港、澳、台办或外办和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或报告。
因情况紧急或短时间内难以掌握事件详细情况时，应首先报告事件主要情况或已掌握的情况、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其他情况待进一步核实后及时补报或续报。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应及时报告全面情况。
4.2.3  信息报告内容

⑴接报突发事件时间；
⑵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性质、水域情况；
⑶当事船舶或设施名称、所有人或经营人名称及联络方式、人员情况；
⑷当事船舶或设施的损坏程度、人员伤亡情况；
⑸当事船舶救生、通讯设备的配备情况及救助要求；
⑹当事各方的船位、航向、航速和船舶特征等；
⑺事件发展趋势和已采取的措施；
⑻需要上级部门协调的事项；

⑼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事故处置情况；

⑽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5.  应急响应

5.1 分级响应

根据事件等级，由相应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应急响应。

发生Ⅰ级、Ⅱ级、Ⅲ级、Ⅳ级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分别由农业农村部、省级、地（市）和县级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决定启动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响应。

发生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上一级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下级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应同步启动应急响应。

下级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启动本级应急响应，由于能力和条件所限不能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时，可请求上级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事件等级确定后，因事态发展导致事件等级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提升或降低事件响应级别。

5.2  响应行动

5.2.1  事发船长响应

事发船长是事件第一应急响应者，应立即组织做好先期处置工作：

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抢救遇险人员。

⑵依法依规及时、如实向当地政府或应急管理部门、海上搜救机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事件情况。

5.2.2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响应

当启动Ⅳ级以上响应时，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应急处置和进展情况报告。

5.2.3  应急指挥机构响应

当启动Ⅲ级及以上响应时，市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应急救援，并及时向市政府总值班室、市政府安办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⑴及时向主管安全生产的局领导、分管业务的局领导和市政府安办报告事件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救援进展情况。

⑵保持与事发地设区市应急救援机构、指挥部、相关专业应急救援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

⑶派出有关人员和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指导应急救援，必要时协调专业应急力量增援。根据当地救援情况，进一步组织研究应急救援方案及措施，把控事态，防止事件升级、失控。
⑷根据事态发展的趋势，研判是否提高应急响应级别和范围。对可能或者已经引发次生事件的情况，及时上报市政府安办。

⑸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

5.3  指挥和协调

⑴进入Ⅲ级及以上应急响应后，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市海洋与渔业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市政府总值班室和省海洋与渔业局的组织领导下，按照相关预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⑵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立即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配合当地政府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⑶市海洋与渔业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根据事件情况开展应急救援协调工作，通知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应急机构、救援队伍和事发地毗邻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按照各自应急预案提供增援或保障，共同实施抢险救援和紧急处置行动。

5.4  处置措施
5.4.1  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

⑴接报后，及时核实相关信息并通报海上专业搜救机构，请其调派专业力量赶往救助；
⑵指导当事渔业船舶开展自救、互救；
⑶协调事发水域附近作业渔业船舶参与救助；
⑷组织具备适航条件的渔业执法船舶赶往事故水域参与救助；
⑸采取有效通信手段，保持与当事渔业船舶或附近渔业船舶的联系，及时了解并向有关方面通报现场情况;

⑹救助期间必须服从指挥。因特殊原因需离开救助现场时，须经相应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⑺对不服从应急救助指挥的当事渔业船舶，所在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对当事渔业船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5.4.2  渔业船舶水上涉外涉台突发事件
    有关水上涉外涉台突发事件处置措施，请参照《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处置涉外涉台渔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试行）》执行。

5.4.3  渔业船舶水上渔事纠纷突发事件

⑴采取有效通信手段，与当事渔业船舶保持联系，开展说服、教育和疏导工作，要求当事各方停止不当行为；
⑵稳控当事各方面所属地其他渔船，禁止其前往事发水域，防止事件规模进一步扩大；
⑶必要时调派渔业执法船舶赶往事发水域，控制事态，避免事件升级；
⑷出现或可能出现群体械斗、故意碰撞、挟持人员等紧急情况时，应及时通报当事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公安海边防、海警等相关部门，请其调派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处置。
5.5  响应终止
下列情况，启动应急响应的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可以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⑴处置已成功或事件紧急情况已不复存在；
⑵当事渔业船舶或人员的安全不再受到威胁；
⑶失踪者生还的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
⑷事件的危害已得到有效控制，不再有扩展、反复或加剧的可能。
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当事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发挥渔民组织的积极作用，做好当事渔民及其家属的安抚、疏导和稳定工作，帮助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并跟踪事件后续处理情况，按规定及时上报。
6.2  保险

当事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协调互保办事处及时启动理赔工作程序，并对相关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进行评估、理赔。
6.3  总结和评估
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启动最高响应级别的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组织总结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⑵事件造成的损失及影响；
⑶处置措施的有效性；
⑷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6.4  信息发布

应急领导小组应指定负责人对外发布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信息。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后，要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发布准确、权威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7.   应急保障
7.1  队伍与装备保障
⑴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明确本级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机构的名称、职责及联络方式；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建立健全渔业安全应急中心，确保场地到位、设备到位、人员到位；
⑵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明确所属渔业执法船舶的类型、性能、分布、适航能力及通讯方式，并按要求配备救生、救助、消防等装备器材；
⑶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积极推进渔业船舶信息化和自救互救装备建设，实时掌握本地渔业船舶的类型、性能、数量、分布及适航和救援能力；
⑷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发挥“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等各类应急救援力量作用，强化渔业应急救援力量的培训和演练，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⑸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名册，为应急处置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7.2  通信与信息保障
⑴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保障渔业安全通信网络的维护运行。承担应急值班任务的岸台（站），应向社会公布电台呼号、工作频率，实行24小时守听，确保应急通信联络及时、准确和畅通；
⑵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推广应用全国统一的渔业安全应急值守电话“95166”，明确负责日常应急联络的人员，配备必要的移动通信设备，保证信息沟通顺畅；
⑶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渔业应急救援力量数据库（主要包括7.1中第一、二、三款内容），及时更新并向有关部门通报。
7.3  经费保障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应急工作经费保障，将实施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所需经费，应纳入部门年度财政支出预算。

8.   监督管理
8.1  宣传教育与培训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人员进行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救助、涉外事件处置、渔事纠纷调处等方面的培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广泛宣传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知识。

8.2  应急预案演练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渔业船舶经营者应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现场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对预案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应急救援演练的督促、指导。

8.3  奖励与责任追究

8.3.1  奖励

在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⑴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⑵防止或抢救事件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⑶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⑷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8.3.2  责任追究

在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⑴不按照规定制订事件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⑵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件真实情况的；

⑶拒不执行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⑷在不危及自身安全情况下，拒不服从政府及有关部门指挥参与救助行动的；
⑸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⑹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⑺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⑻未经授权，擅自向媒体提供涉及事故成因、责任等相关敏感信息的；

⑼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9.   附则
9.1  名词解释
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指渔业船舶在航行、作业或停泊中因热带气旋、大风、大雾等气象灾害、海洋灾害、火灾、碰撞、触损、机械故障等原因严重危及船员生命安全或造成船员死亡(失踪)的事件。
渔业船舶水上涉外突发事件：指我国渔业船舶在他国港口或者在他国管辖水域发生的事故或事件；或者在我国管辖水域内发生的中国籍渔业船舶与外籍船舶之间发生的事故或事件，以及外国渔业船舶发生的事故或事件。
渔业船舶水上渔事纠纷突发事件：指渔业船舶捕捞作业中因网具纠缠，或渔业船舶停泊、航行或作业中导致渔业养殖设施损坏及其养殖产品灭失，或跨界交叉水域捕鱼权争议等原因引起的纠纷事件。
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具有明确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职能的救援力量。
渔业应急救援力量：指可调派参与救助行动的渔业船舶、渔业执法船舶及有关人力和物力资源。
其他社会应急救援力量：指除渔业船舶外，可投入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行动的民用船舶与航空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志愿者队伍等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
9.2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9.3  预案管理
预案应定期评估，并根据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形势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
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参照本预案，结合实际制定本级预案，并报市海洋与渔业局备案。
9.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解释。
9.5  预案生效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2016年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印发的《福州市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榕海渔﹝2016﹞514号）同时废止。

10.  附件

⑴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单
⑵渔业船舶水上渔事纠纷突发事件处置单

⑶全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值班电话
⑷全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值班电话

附件1
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单

发往：                  时间：20   年　　月　　日　　时　　分
值班员（签名）：　　　　电话：　　　　　传真：　　　　　　　　　　
	来话（传真）
单　位
	
	姓
名
	
	电话
	

	
	
	
	
	传真
	

	接报（传真）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事　件　概　况

	船名号
	
	船籍港
	
	船东
	

	作业类型
	
	船质
	□钢质□木质
	吨
位
	
	主机
功率
	

	事发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事发地点
	Ｎ 　° 　′、E　　°  ′（ 　　　　　　）海域／海区

	船上人数
	     人
	已获救
	人
	死亡
	    人
	失踪
	人
	  受伤
	    人

	事故类型
	碰撞　□风损　□触损　□自沉　□火灾　□机械损伤　□触电
急性工业中毒　□溺水　□其它

	事　件　处　置

	一、简要经过及原因：  
二、已采取的措施：

三、要求采取的措施：


	备注：


附件2
渔业船舶水上渔事纠纷突发事件处置单

值班员（签名）：　　　　时间：20    年　　月　　日　　时　　分
	来话（传真）
单　　位
	
	姓
名
	
	电话
	

	
	
	
	
	传真
	

	接话（传真）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事　件　概　况

	甲方船号
	
	船籍港
	
	船 东
	

	乙方船号
	
	船籍港
	
	船 东
	

	事发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事发地点
	Ｎ 　° 　′、E　　°  ′（ 　　　　　　）海域／海区

	处　置　情　况

	一、简要经过及损失情况：  

二、已采取的措施：
三、需上级采取的措施：
	备注：


附件3               福建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联系电话及传真

	单  位
	电话
	传真
	单  位
	电话
	传真

	福建省委总值班室
	87854278
	87827767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059183335190
	83318334

	福建省政府总值班室
	87021324

87837979
	87855770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
	05925396300
	5396399

	福建省政府安办

省应急管理厅
	87521854
	87548643

87668559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05932820269 
	2821505

	福建省防汛办
	87521891

87525535
	87536991
	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
	05942610868
	2685851

	福建省气象台
	83345402
	83345408

83313657
	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059522012395
	22187079

	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
	83838801

83838802
	83838820
	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05962884737
	288910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87857649
	87846912
	平潭县海洋与渔业局
	059124335134
	24336709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
	87837635

83354970
	87845219

87828594
	全国海事搜救电话
	12395
	


附件4              福州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联系电话及传真

	单  位
	电话
	传真
	单  位
	电话
	传真

	福州市委总值班室
	83356528

83324978
	85021624
	福清市海洋与渔业局
	85222448
	85222452

	福州市政府总值班室
	83353791

83334810
	83357140
	长乐市海洋与渔业局
	28922229
	28816751

	福州市应急管理局
	83222311 
	83259796 
	仓山区农林水局
	83139535
	83139513

	福州市海事局
	83684018
	83985000
	晋安区农林水局
	83640441
	83647963

	福州市防汛办
	83348008
	83348009
	马尾区农林水局
	83985583
	83997282

	福州市预报台
	88251112
	88251002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
	26232597
	26230038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87857649
	87846912
	罗源县海洋与渔业局
	26871027
	26835603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83335190
	83318334
	闽侯县农业局
	22982485
	22066962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88080202
	88080206
	福州市执法支队四大队

（公务船）
	83299220
	83299220

	东海救助局福州基地
	83691240
	
	全国渔政安全应急电话
	9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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